
中  華  民  國  衛  生  福  利  部 
 

 

 

核發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證  明  書 
 

中華民國衛生福利部茲證明： 

 

 

產品名稱 

 

製造廠名稱 

 

製造廠地址 

 

 

 

 

上述產品之製造廠經評定符合現行產品品質管理規定、化粧品製造工廠設廠標準、領有經濟部

核發之工廠登記證、並接受直轄市或縣（市）衛生及工業主管機關定期或不定期檢查。 

 

   

 

食品藥物管理署 

署          長 

代  衛生福利部邱泰源 

部      長 

 

 


